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

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

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东方精工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１１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杨雅莉 兰长发

电话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４８９ ０７５７－８６６９５４８９

传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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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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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元）

１

，

１９０

，

２６９

，

６５１．３３ ３６５

，

３５９

，

５１６．９１ ２２５．７８％ ３３１

，

３６７

，

６０６．０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８４

，

１０６

，

４４７．１２ ５６

，

１２９

，

９９２．２８ ４９．８４％ ６３

，

９０７

，

４８４．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８２

，

９７８

，

９３３．０３ ６３

，

９１１

，

９７９．１４ ２９．８３％ ６１

，

２１２

，

４９９．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２

，

５３１

，

９１２．７１ ６３

，

９７５

，

１７４．０４ －３３．５２％ ５３

，

７５６

，

３２２．９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４ ０．１６ ５０．００％ ０．１８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３ ０．１６ ４３．７５％ ０．１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０．０７％ ７．２０％ ２．８７％ ８．６８％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２０１２

年末

总资产（元）

１

，

９６５

，

３６０

，

１６５．９７ ９５８

，

３８９

，

６２９．２７ １０５．０７％ ８７５

，

９８６

，

１２３．０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８９２

，

７４７

，

６２２．４６ ８０２

，

５５０

，

２５８．３８ １１．２４％ ７６１

，

７０４

，

０００．０６

(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１

，

１８５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５

个交易日末

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１

，

８１０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唐灼林 境内自然人

３５．４７％ １２８

，

７２１

，

１７４ ９６

，

５４０

，

８８０

质押

４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唐灼棉 境内自然人

１９．４３％ ７０

，

５１６

，

８１８ ５２

，

８８７

，

６１４

质押

２７

，

７００

，

０００

邱业致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０％ ９

，

４３７

，

７２２ ７

，

６３７

，

６００

质押

７

，

６３７

，

６００

华宝信托有限

责任公司

－

时节

好雨

１１

号集合

资金信托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３％ ６

，

６４６

，

８６２

何劲松 境内自然人

１．７８％ ６

，

４４３

，

１１０

杨宝阁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８％ ４

，

２７０

，

５４３

华鑫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

－

信投

鼎利

１

号证券投

资基金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０５％ ３

，

８１７

，

３８６

潘嘉华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８％ ３

，

５５８

，

８９０

孙慧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８％ ３

，

５４５

，

１０６

方仁周 境内自然人

０．８４％ ３

，

０６４

，

０１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唐灼林先生和唐灼棉先生为兄弟关系，唐灼林先生任公司董事长，唐灼棉先生任公司副董事长。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两人签订了《一致行动协议书》，属于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不适用

(3)

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

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

,

国内经济形势依然严峻

,

经济发展增速继续放缓

,

全面进入中国经济新常态

;

放眼世界

,

全球经济

形势的复苏进程也仍然缓慢向前

,

不平衡加剧

,

全球治理也进入新阶段。面对如此复杂的国内外环境

,

公司收

入稳步增长

:

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190,269,651.33

元

,

实现利润总额

157,603,131.93

元

,

意大利

Fosber

公司实

现净利润

830.42

万欧元。

2014

年

,

新工厂落成投入使用

,

并通过国内外的并购及合作实现了公司的“国际化”发展、“全产业链”延

伸和“战略”转型

:

完成收购意大利

Fosber

集团

60%

股份

,

成功迈出国际化的第一步

,

并将公司主营业务延伸至

上游瓦楞纸板生产线领域

;

与意大利

Fosber

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

针对亚洲市场

(

特别是中国和印度

)

研发、

生产高端瓦楞纸板生产线

;

与意大利

EDF

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

,

生产与瓦楞纸箱印刷机配套使用的印前印

后自动化设备

;

参股认购嘉腾机器人

20%

股权

,

进军机器人行业

,

加速推进自动化智能物流系统的建设。

这一系列项目的完成

,

不仅使东方精工真正成长为一家销售规模超过十亿元的全球性跨国集团

,

使公司

能在全球范围内

,

更全面、高效地为客户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

而且为公司进军机器人行业、搭建“智能包

装物流系统”平台、逐步实现“工业

4.0

”平台这一战略目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放眼未来

,

公司的成长空间已

全面打开。

公司的战略规划布局图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 重要会计政策变更

执行财政部于

2014

年修订及新颁布的准则

本公司已执行财政部于

2014

年颁布的下列新的及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

: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

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

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

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

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

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

修订

)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

《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

本公司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的主要影响如下

:

①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

修订

)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

修订

)

将本公司应付职工薪酬分为短期职工薪酬与设

定提存计划

,

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

该调整主要影响财务报表附注披露。

②

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

修订

)

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

(

修订

)

将属于政府补助的其他非流动负债重分类

至递延收益科目

,

并进行了追溯调整

:

对可比期间各期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

2014

年度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其对

本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

列 报 （

２０１４

年 修

订）》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２０１４

年修订）》 及应用指南的相

关规定

项目名称

年末影响金额

（增加

＋／

减少

－

）

年初影响金额

（增加

＋／

减少

－

）

递延收益

＋１８

，

８９０

，

２７８．３３ ＋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８

，

８９０

，

２７８．３３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３６

，

１９８

，

００４．８６ ＋４４

，

８３１．２０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３６

，

１９８

，

００４．８６ －４４

，

８３１．２０

2013

年度

准则名称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其对本

公司的影响说明

对相关财务报表项目的影响金额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

列 报 （

２０１４

年 修

订）》

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第

３０

号———财务报表列报（

２０１４

年修订）》及应用指南的相关

规定

项目名称

年末影响金额

（增加

＋／

减少

－

）

年初影响金额

（增加

＋／

减少

－

）

递延收益

＋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综合收益

＋４４

，

８３１．２０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４４

，

８３１．２０

2

、 重要会计估计变更

2014

年

6

月

23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部分募投项目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的议案》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

成套设备项目”中所建设的房屋及建筑物和购入的机器设备新增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根据

估计情况进行调整

,

调整后房屋建筑物使用年限由原来的

20

年变更为

20-40

年

,

机器设备的使用年限由原来

的

5-10

年变更为

5-18

年。

2014

年

10

月

29

日

,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投项目部分设备折旧年限的议案》

,

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一的“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

设备项目”中所新购入的电子设备、运输设备及其他设备折旧年限根据估计情况进行调整

,

调整后电子设备

使用年限由原来的

3-5

年变更为

3-10

年

,

运输设备使用年限由原来的

5

年变更为

5-10

年

,

其他设备使用年限由

原来的

5

年变更为

5-10

年。

(2)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

,

本期新增纳入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包括意大利佛斯伯以及广东佛斯伯智能设

备有限公司。

(4)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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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15

年

4

月

9

日以电子邮件、电话、传真等方式发出了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董事会的通知

,

并于

4

月

20

日上午

9

点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举行。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唐灼

林先生主持

,

应参加表决董事

6

人

,

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6

人

,

全体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详见《

2014

年度报告》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

公司独立董事郝世明、李克天、

黄滨向董事会提交了《

2014

年度述职报告》

,

并将在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

,

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

三、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东方精工

2014

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并同意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东方精工

2014

年度报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东方精工

2014

年度报告摘要》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四、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财务预算报告》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4,106,447.12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4,350,754.21

元

,

减去已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5,579,030.31

元和已分配的

2013

年股利

18,092,500.00

元

,2014

年度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14,785,671.02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以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相关指导意见及公司《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2017),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362,87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

(

含税

),

共派发现金红利

10,886,100.00

元

,

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

共转增

217,722,000

股

,

转增金额未超过

2014

年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

余额

;

不送红股。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七、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

并同意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八、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意见

,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就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出

具了鉴证意见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九、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作为公司

2015

年度的审计机构

,

聘期为一年。独立董事就此

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

十、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层

2015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

并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

2015

年度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含一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额度、质量维修担保、履约担保、预付款担保额度、进口押汇额度、信用证等

),

用于主营业务的

生产周转及主营业务相关或相近的投资活动等

,

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

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本项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十一、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参股意大利

Ferretto Group

公司

40%

股份并设立中

国合资公司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与意大利

FERRETTO GROUP

签署合作意向书的公告》。

十二、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十三、以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

(

星期二

)

在公司三楼会议室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5-01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通知时间和方式

:2015

年

4

月

9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

2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

:2015

年

4

月

20

日上午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3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

,

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4

、会议主持人

:

监事会主席周德永先生。

5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

,

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

一、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并同意提交

2014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

<

东方精工

2014

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

,

监事会认为

:

董事会编制和审核《东方精工

2014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

,

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

,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四、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五、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公司

2014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84,106,447.12

元

,

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

154,350,754.21

元

,

减去已提取的法定盈余公积金

5,579,030.31

元和已分配的

2013

年股利

18,092,500.00

元

,2014

年度公司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214,785,671.02

元。

根据中国证监会鼓励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

以给予投资者稳定、合理回报的相关指导意见及公司《未来三

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5-2017),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

:

以

2014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362,870,0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30

元

(

含税

),

共派发现金红利

10,886,100.00

元

,

同时以资本公积

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

共转增

217,722,000

股

,

转增金额未超过

2014

年末“资本公积———股本溢价”的

余额

;

不送红股。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4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于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

七、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

告》

八、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作为公司

2015

年度的审计机构

,

聘期为一年。独立董事就此

议案出具了独立意见。

九、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经营层

2015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经营层在

2015

年度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

含一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

银行承兑汇票额度、质量维修担保、履约担保、预付款担保额度、进口押汇额度、信用证等

),

用于主营业务的

生产周转及主营业务相关或相近的投资活动等

,

授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

定的授权代理人办理上述事宜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

,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一年内有效。本项议案尚需提

交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5-01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办2014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将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

(

星期一

)

下午

15:00-17:00

通过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办

2014

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 本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

行

,

投资者可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会。

参加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

:

董事长唐灼林先生、副董事长唐灼棉先生、董事、总经理邱业致女士、财务负

责人涂海川先生、董事会秘书杨雅莉女士、独立董事李克天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5-01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会计政策的议案》

,

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2014

年

1

月

26

日起

,

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以及

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会计准则

(

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

)

。根据财政部的要求

,

新会计

准则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在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

2014

年

6

月

20

日

,

财政部修订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

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

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

告中按照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

2014

年

7

月

23

日

,

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计准

则—基本准则〉的决定》

,

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前述规定

,

公司于上述

文件规定的起始日开始执行上述企业会计准则。

二、变更前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

,

公司按照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38

项具体

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三、变更后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后

,

公司将按照财政部自

2014

年修订和新颁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

并财务报表》、《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

计准则第

40

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

41

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及《企业会计准则—基本

准则》等具体准则规定的起始日期执行

,

其余未变更部分仍执行中国财政部于

2006

年

2

月

15

日颁布的相

关准则及其他有关规定。

四、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追溯调整比较财务报表影响说明如下

:

受影响的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２０１４

年

１－１２

月）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１

，

９６５

，

３６０

，

１６５．９７ － １

，

９６５

，

３６０

，

１６５．９７

负债合计

９３９

，

４１３

，

６５２．９３ － ９３９

，

４１３

，

６５２．９３

其中：递延收益

０．００ １８

，

８９０

，

２７８．３３ １８

，

８９０

，

２７８．３３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１８

，

８９０

，

２７８．３３ －１８

，

８９０

，

２７８．３３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

，

０２５

，

９４６

，

５１３．０４ － １

，

０２５

，

９４６

，

５１３．０４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

０．００ ３６

，

１９８

，

００４．８６ ３６

，

１９８

，

００４．８６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３６

，

１９８

，

００４．８６ －３６

，

１９８

，

００４．８６ ０．００

净利润

１０９

，

５４２

，

８８７．５０ － １０９

，

５４２

，

８８７．５０

续

:

受影响的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调整前 调整金额 调整后

资产合计

９５８

，

３８９

，

６２９．２７ － ９５８

，

３８９

，

６２９．２７

负债合计

１５５

，

８３９

，

３７０．８９ － １５５

，

８３９

，

３７０．８９

其中：递延收益

０．００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８０２

，

５５０

，

２５８．３８ － ８０２

，

５５０

，

２５８．３８

其中：其他综合收益

０．００ ４４

，

８３１．２０ ４４

，

８３１．２０

外币报表折算差额

４４

，

８３１．２０ －４４

，

８３１．２０ ０．００

净利润

５６

，

１０４

，

５７１．６２ － ５６

，

１０４

，

５７１．６２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列示产生影响

,

对公司

2014

年末和

2013

年末资产总额、负债

总额、净资产以及净利润都未产生影响。

五、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说明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相关文件要求进行的合理变更

,

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

规定

,

本次变更能够更准确、公允地反映公司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

董事

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六、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

:

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

变更及追溯调整有关

项目和金额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现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

,

不

存在损害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按照财政部

2014

年调整公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经营状况变更公司会计政策

,

符合相关规定

和公司实际情况

,

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公司的资产质量和财务状况

,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0日

证券代码:002611� � � �证券简称:东方精工 公告编号:2015-014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有

关规定

,

经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

,

决定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现将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为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2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3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

决定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

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5

年

5

月

12

日

(

星期二

)

下午

14: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2015

年

5

月

11

日

-2015

年

5

月

12

日。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12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2015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5

、会议地点

: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6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7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

(1)

现场投票

:

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授权他人出席。

(2)

网络投票

:

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

形式的投票平台

,

公司股东应在本通知列明的有关网络投票时限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上述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 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

结果为准。

8

、出席对象

:

(1)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5

年

5

月

7

日

(

星期四

)

。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

,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

该

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

公司聘请的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

及议案

3-10

由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后提交

,

议案

2

由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后提交。本次会议拟审议的议案如下

: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关于

＜

东方精工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

２０１４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５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６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７

《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８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９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

《关于授权经营层

２０１５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要求

,

以上议案

6

、

7

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

并

及时公开披露。

(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

单独或者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

三、会议登记办法

1

、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2014

年

5

月

8

日至

2015

年

5

月

11

日上午

8:30-11:30,

下午

14:00-16:30

。

2

、登记地点

: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3

、登记办法

:

(1)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

;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股

东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

(2)

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账户卡办

理登记手续

;

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

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股东

账户卡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3)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

须在

2015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6:30

前送达或传

真至公司证券部

),

不接受电话登记。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人

:

兰长发

联系电话

:0757-86695489

传真

:0757-81098937

地址

:

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强狮路

2

号

邮编

:528225

2

、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附件

:

1

、股东参会登记表

2

、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0日

附件一

:

股东参会登记表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个人股东姓名

／

法人股东名称

股东地址

个人股东身份证号码

／

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号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员姓名

／

名称 是否委托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发言意向及要点：

股东签字（法人股东盖章）：

年 月 日

附注

:

a)

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

(

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

。

b)

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

,

应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下午

16:30

之前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

,

不

接受电话登记。

c)

如股东拟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

请在发言意向及要点栏表明您的发言意向及要点

,

并注明所需时

间。请注意

,

因股东大会时间有限

,

股东发言由本公司按登记统筹安排

,

本公司不能保证本参会股东登记表上

表明发言意向及要点的股东均能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发言。

d)

上述参会股东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二

:

授权委托书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出席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

并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表决权

,

如没有

作出指示

,

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并代为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

(

本公司

)

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

序号 审议议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２０１４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２

《

２０１４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３

《关于

＜

东方精工

２０１４

年度报告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４

《

２０１４

年财务决算报告》

５

《

２０１５

年财务预算报告》

６

《关于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７

《

２０１４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８

《

２０１４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９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１０

《关于授权经营层

２０１５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注

:

此委托书表决符号为“

√

”

,

请根据授权委托人的本人意见

,

对上述审议项选择同意、 反对或弃权并在

相应表格内打勾

,

三者中只能选其一

,

选择一项以上或未选择的

,

则视为授权委托人对审议事项投弃权票。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股东持股数

:

委托人股票账号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日期

:

附注

:

1

、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

:

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

2

、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

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有关规定

,

现将本公司募集资金

2014

年度存

放与使用情况专项说明如下

: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

一

)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237

号文核准

,

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

本公司由主承

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向参与网下配售的询价对象配售与网上资金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

方式

,

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

股票

3,40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5.50

元

,

共计募集资金

52,700.00

万元

,

直接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

2,528.00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0,172.00

万元

,

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22

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上网发行费、招股说明书印

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971.94

万元后

,

公司本

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49,200.06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键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出具天健

验〔

2011

〕

3-51

号验资报告》

(

二

)

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的金额为

45,174.81

万元

,

其中

:(1)

以前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项目的金额为

22,294.35

万元

,

其中

:

本公司置换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利用自有资金先期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

额为

6,333.09

万元

;

募集资金到位后直接投入募集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15,961.26

万元

;(2)

本年度直接投入募集

资金项目的金额为

22,880.46

万元。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

,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

的净额为

2,845.50

万元

,

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870.75

万元。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保护投资者权益

,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

,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

制定

了《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

。根据《管理办法》

,

本公司对

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

,

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

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与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狮山支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佛山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兴业银行深圳分行营业部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

议》

,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报告期

,

各方严格按照监管协议执行

,

无违约情形。

(

二

)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列示如下

:

金额单位

:

人民币元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初时存放金额

＊１

截止日余额 备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２ １２５１０１５８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５ ７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

＊２ ７５７９００４７２６１０６６９ １７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注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海狮山支行

４４－５２６４０１０４００１７６８８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９

，

１６７．６２

活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０４９５１ １４９

，

８８８．９７

活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２４７ １０

，

４３６

，

７４１．８９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４００３６１ ３

，

６０７

，

７４９．７６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９４８６２ １８５

，

１３０．８６

活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４１１７ 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４２３８ 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４３５９ ２

，

０１４

，

３０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５０２８５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９４９８９ １９７

，

２２６．６３

活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３６７５ １

，

００７

，

１５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３７９４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３９４０ ２

，

０１４

，

３０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５０５３７ ５

，

１５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５９４７４３ ８４

，

３７５．７２

活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３５５７ ２

，

０１４

，

３０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４４７２ １

，

００７

，

１５０．００

定期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３３７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０６１４５９６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定期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３ １０４００７５１２０１０００３３７２ １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注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３ １０４００７５１２０１０００３３８９ １８

，

４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注销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

＊３ １０４００７５１６０１０００２０４６ ２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已注销

合计

５０１

，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８

，

７０７

，

４８１．４５

*1

初始存放金额中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9,719,375.92

元。

*2 2013

年

5

月

2

日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季华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为

757900472610669)

余额为

173,801,042.05

元

,

公司将上述结余资金

173,801,042.05

元转入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为

337010100100504951),

并办理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佛山季华支行的注销手续。

2013

年

9

月

10

日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分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为

12510158000000045)

余额为

101.79

元

,

公司将上述结余资金

101.79

元转入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为

337010100100504951),

并办理了浦发银行佛山分行募集资金专户

的注销手续。

*3 2014

年

6

月

25

日公司在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为

104007512010003372)

余额为

1,323.93

万元

,

公司将上述结余资金转入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

金专户

(

账号为

337010100100594743)

并办理了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的注销手续。

2014

年

6

月

28

日公司在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为

104007512010003389)

余额

为

1,987.36

万元

,

公司将上述结余资金转入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户

(

账号为

337010100100594989)

并办理了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的注销手续。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司在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

(

账号为

104007516010002046)

余额

为

2,306.83

万元

,

公司将上述结余资金转入公司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

户

(

账号为

337010100100594862)

并办理了广发银行佛山新卫支行的注销手续。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1

。

(

二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以下简称“募投项目”

)

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原因及其情况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信息化建设项目”和“区域营销中心技术改造项目”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

所实现的收益体现在公司的整体业绩中。

(

三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公司本年度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

四

)

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1

年

9

月

21

日

,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

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6,333.09

万元。

2011

年

9

月

27

日

,

本公司已完成置换。

(

五

)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本年度无利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六

)

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在进行中

,

无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七

)

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的金额为

6,653.06

万元。

2012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股权购买协议的议案》

,

并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公司与东莞祥艺机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东莞祥艺”

)

的股东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

,

收

购东莞祥艺的

100%

股权

,

公司拟以全部超募资金共

6,653.06

万元支付本次收购的部分购买价格

,

不足部分将

以公司自有资金来支付。

2012

年

6

月

,

公司以募集资金支付了

6,630.00

万元的收购保证金

;

由于达不到购买条

件

,2012

年

10

月

8

日签署了《股权购买协议之解除协议》

(

以下简称“解除协议”

),2012

年

9

月将收回的收购保证

金连同相关利息收入全部转入募集资金专户。

2013

年

10

月

15

日召开公司第二次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

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Fosber S.p.A.

公司

60%

股份的议案》

,

公司拟以全部超募资金共

6,653.06

万元支付本

次收购的部分价款

,

不足部分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来支付。

2014

年

2

月

21

日召开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供内保外贷的议案》、《关于使用超募资金为境外全资子公司提

供内保外贷支付银行保证金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境外全资子公司东方精工

(

荷兰

)

公司

(Dong Fang Precision

(Netherland) Co?peratief U.A.)

提供内保外贷

,

并使用超募资金

6,653.06

万元支付部分银行保证金。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超募资金已全部用于支付银行保证金。

(

八

)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和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仍存放于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本年未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4

年度

,

本公司已按《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本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办法》的相关规定

,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募集资金的使用及存放情况

,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

况。

六、专项报告的批准报出

本专项报告业经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4

月

20

日批准报出。

广东东方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0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金额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４９

，

２００．０６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２２

，

８８０．４７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总额

４５

，

１７４．８２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变

更项目

（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

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

金额（

２

）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利润

总额）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

是否发

生

重大变

化

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

套设备项目

否

３７

，

１００．００ ３７

，

１００．００ １６

，

０１２．２２ ３８

，

０７０．９７ １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５０ ＊１

否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否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４００．００ １８０．２５ １２．８８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无法单独核

算

＊２

不 适

用

否

信息化建设项目 否

１

，

８４７．００ １

，

８４７．００ １７２．１３ １７２．１４ ９．３２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无法单独核

算

＊３

不 适

用

否

区域营销中心技术改造项

目

否

２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２００．００ ４３．０６ ９８．４０ ４．４７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无法单独核

算

＊４

不 适

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４２

，

５４７．００ ４２

，

５４７．００ １６

，

２２７．４１ ３８

，

５２１．７６

超募资金投向

支付购买佛斯伯（意大利）

６０％

股权并购贷款的保证

金

６

，

６５３．０６ ６

，

６５３．０６ ６

，

６５３．０６ ６

，

６５３．０６ １００．００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６

，

６５３．０６ ６

，

６５３．０６ ６

，

６５３．０６ ６

，

６５３．０６

合计

４９

，

２００．０６ ４９

，

２００．０６ ２２

，

８８０．４７ ４５

，

１７４．８２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

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

目）

１

、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原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由于以下原因：（

１

）前期进行图纸

设计与审核、工程预算与投标、项目报批及办理施工许可证花费了较长时间，募集资金到位后直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才正式

动工建设； （

２

）开工后的建设过程中，因天气原因，使得施工进度也相对延缓，目前全部厂房主体工程建设已基本完

工；（

３

）项目用地位于新规划的狮北工业园，园区周边公共设施不完善，有关的供电、排水、交通等外部配套工程仍需与

相关部门进行沟通和落实。基于以上原因， “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预计投产时间出现延期。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

日，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基本达到可使用状态，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正式投入使用，因瓦楞纸箱

印刷设备的生产周期一般为

３－５

个月以及受搬迁影响投入使用的设备尚在磨合期，产能尚未有效释放，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为

２２．５０

万元。

２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区域营销中心项目” “信息化建设项目”原预计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２

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现

由于（

１

）公司“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受到公司场地限制以及“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实施进度晚于预期

的影响，研发中心建设缺少合适的配套条件；（

２

）“区域营销中心项目”主要服务于公司产能扩张，目前公司“瓦楞纸箱

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项目实施进度延迟，公司相应推迟对该项目的投入；（

３

）信息化建设项目主要服务于公

司产能扩张和营销区域进一步扩大，目前公司“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项目实施进度延迟。根据上述

原因公司对这些项目的投入进度也有所延迟，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推迟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３０

日。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

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

用进展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召开公司第二次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收购

Ｆｏｓｂｅｒ Ｓ．ｐ．Ａ．

公司

６０％

股份的议

案》，公司拟以全部超募资金共

６

，

６５３．０６

万元支付本次收购的部分价款，不足部分将以公司自有资金来支付。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超募资金

６

，

６５３．０６

万元已全部用于支付收购

Ｆｏｓｂｅｒ Ｓ．ｐ．Ａ．

公司

６０％

股份并购贷款的保证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

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

式调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

入及置换情况

为了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顺利进行，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了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共计投入

６

，

３３３．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

６

，

３３３．０９

万元。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本公司已完成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

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

及去向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

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无

*1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

,

“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于

2014

年

11

月正式投入使用

,

因瓦楞

纸箱印刷设备的生产周期一般为

3-5

个月以及受搬迁影响投入使用的设备尚在适应期

,

产能尚未有效释放

,

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瓦楞纸箱印刷机械及其成套设备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为

22.50

万元。

*2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

,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属于研究开发类

,

建设完成后

,

不直接生产产品

,

而是进行

产品和技术的研究开发

,

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

所实现的收益体现在公司的整体业绩中。

*3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

,

“信息化建设项目”属于营销渠道建设

,

建设完成后

,

可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

提高公司的盈利水平。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

所实现的收益体现在公司的整体业绩中。

*4

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中

,

“区域营销中心技术改造项目” 属于可使企业的管理层次得到进一步提升

,

实

现更高的管理和发展目标。其产生的效益无法单独核算

,

所实现的收益体现在公司的整体业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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